湖州市初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课学业评价方案
一、评价的原则
1、参与性。注重学生亲身参与和学生全员参与，强调课程计划规定的课时活动量参与情况和参与态度的考核，同时重视学生自我评价并自觉参与评价。
2、过程性。特别关注学生参与活动的过程和实践体验，重视对过程的评价和在过程中的评价，并且把对学生的评价与对学生的指导紧密结合起来。
3、综合性。评价的内容、要求、过程和结论都应是综合而全面的。
4、激励性。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施展自己的才能，激励学生积极进取，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不断促进学力的发展。
二、评价的内容
通常应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参与活动的课时量与态度；二是在活动中所获得的体验情况；三是知识、方法、技能掌握情况；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五是活动的收获与成果。
三、评价的形式
一般可采取以下“四结合”的形式，即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评、互评相结合；对小组的评价与对组内个人的评价相结合；对书面材料或考试的评价与对学生口头报告、活动、展示的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以定性评价为主等形式。
四、评价的实施
评价要贯穿综合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其中对研究性学习评价的实施要重点抓好三个环节，即开题评价，中期评价和结题评价。
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具体评价方案可以由学校或指导教师提出，也可以在师生协商的基础上提出。鼓励学生个人或小组自己设计评价方案，对自己的研究与活动情况加以评价，以充分体现评价的教育功能。
要成立评价管理领导小组，下设相应的职能小组（如专家组、考核组、评审组等），建立课程实施的评价制度，在学生自评、互评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五、评价的方法
学分制具有涵盖多元教学要素的管理功能、评价功能和激励功能，故试行利用学分制评价、管理综合实践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学分包括基本学分、奖励学分和学年学分与总学分。其中基本学分反映学生学习的分量和质量；奖励学分是嘉奖在综合实践活动中表现特别优秀，取得突出成绩学生的学分；学年学分为一学年基本学分与奖励学分之和；总学分为初中三学年学分的平均值，表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的成绩。总学分结合对学生的定性评价客观地反映学生在活动全过程所显示出来的态度、表现、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和探究、创新以及实践等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学生必须按照规定取得相应学分后方可毕业。              

(一)学分的评定
1、基本学分
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必须达到的教育教学量，以及学生在活动全过程所显示出来的态度、表现，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创新意识、探究实践等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评定成绩等级。然后，根据成绩等级，赋予不同的学分。综合实践活动各部分成绩等级及其相应学分见下表：
	         等
   学        级
 分
项 目
	A
	B
	C
	D

	研究性学习
	10—9
	8—7
	6—5
	4—0

	信息技术教育
	10—9
	8—7
	6—5
	4—0

	劳动技术教育
	10—9
	   8—7
	6—5
	4—0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10—9
	8—7
	6—5
	4—0


    说明：A、B、C、D分别表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2、奖励学分
是为激励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和勤于实践、勇于探索、精诚合作的精神而设立的。学生个人或小组的研究成果经专家认定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或实用价值，或在活动过程中表现突出，有特殊贡献，即可取得个人奖励学分。具体奖励学分为：市级2个学分；省级5个学分；国家级及以上8个学分。
   学年学分 = 一学年各部分基本学分之和 + 奖励学分。
   学生总学分 = [ 三个学年学分之和 / 3 ]。
（二）基本学分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1、根据综合实践活动4个组成部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各部分等级成绩评价的内容（或项目）如下：
    研究性学习评价包括：（1）参与活动的课时量和态度；（2）在学习活动中所获得的体验情况；（3）学习和研究方法掌握情况；（4）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5）研究性学习结果。
劳动技术教育评价包括：（1）接受劳动技术教育的课时量和态度；（2）劳动观点、劳动纪律和劳动习惯；（3）某些劳动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项目的考查成绩；（4）初步的设计和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教育评价包括：（1）接受信息技术教育的课时量和态度；（2）是否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工作和社会的影响；（3）计算机的软硬件的基本组成、操作系统基本操作的了解和掌握情况；（4）能否初步利用文字处理工具、多媒体制作工具或网页制作工具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辅助其它学科学习；（5）是否初步学会智能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社区服务评价包括：（1）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量、内容和态度；（2）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3）服务精神与服务质量。
社会实践活动评价包括：（1）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课时量和态度；（2）活动中获得的体验；（3）认识社会、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和人际交往、协作、适应环境等能力的发展情况。
2、各部分等级学分评价的方法如下：
（1）研究性学习等级学分评价方法见下表：
	评  价  指  标
	评 价 等 级
	评 价 方 法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开题及中期

评价
	结题
评价
	一级指标评价
等  级
	

	 一、参与研究性学习的态度
	1．认真参加每一次活动
	
	
	
	查阅考勤记录、小组讨论记录、活动开展过程记录，有关资料。考察活动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判断

	
	2．努力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
	
	
	
	

	
	3．做好资料积累和分析处理工作
	
	
	
	

	
	4．主动提出工作设想建议
	
	
	
	

	
	5．乐于合作，学会交流和分享信息、创意及成果，尊重、欣赏他人
	
	
	
	

	           二、在学习活动中获得体验的情况
	6．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通过学生自我陈述、小组讨论记录、活动开展过程记录，以及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和学习的结果等来反映。

	
	7．体会科学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学会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关注人类与环境和谐发展，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8．学习活动实施各阶段的“反思”情况
	
	
	
	

	
	9．科学态度：认真、踏实、严谨、求实
	
	
	
	

	
	10．科学道德：实事求是，尊重他人想法与成果
	
	
	
	

	
	11．意志品质：不怕吃苦、勇于克服困难
	
	
	
	

	 三、学习和研究方法的掌握情 况
	12．多种途径获取信息，整理与归纳信息，判断和识别信息的价值，恰当利用信息
	
	
	
	考察学生查阅和筛选资料，对资料的归类和统计分析，使用新技术，对研究结果的表达与交流等情况

	
	13．综合运用已有知识、技能和经验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
	
	
	
	

	
	14．各环节掌握和运用有关方法的水平
	
	
	
	

	
	15．现代技术、新技术的应用
	
	
	
	

	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
	16．求知的好奇心，探索、创新的欲望
	
	
	
	考察学生在活动中从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所显示出的探究精神和能力。比较活动前后和几次活动的变化评价学生的发展状态

	
	17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敏锐地发现问题，主动地提出问题，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探求结论
	
	
	
	

	
	18．积极实践，发挥个性特长，施展才能
	
	
	
	

	五、研究性学习的结果
	19．预期成果达到程度
	——
	
	
	通过对学习结果及其表达方式的鉴定，答辩进行评价

	
	20．成果的可信度、实际水平
	——
	
	
	

	
	21．成果陈述、展示、答辩水平
	——
	
	
	

	
	22．特别收获
	——
	
	
	

	评价结果
	综合  评价  等   级
	
	基本   学分
	
	奖励
学分
	
	研究性学习学年学分
	

	
	
	
	
	
	
	
	
	


    说明：开题及中期评价可在学期末或课题研究中期进行，结题评价在课题评审后或学年末进行。二级指标可按A、B、C、D四级评判，综合各项二级指标评定一级指标评价等级,标准由学校制定。    

    综合评价等级判定标准为：A级：五项一级指标评价等级为3A2B及以上；B级：五项一级指标评价等级中，C不超过2个，无D；C级：五项一级指标评价等级中， C有3个及以上，无D；其他为D级。
    （2）劳动技术教育等级学分评价方法：劳动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项目的考查成绩必须合格。综合考核其他3项评价内容评定A、B、C、D四个等级，得出相应的学分。
（3）信息技术教育等级学分评价方法：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项目的考查成绩必须合格。综合考核其他几项评价内容评定A、B、C、D四个等级，得出相应的学分。
    （4）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级学分评价方法：每次活动结束根据评价内容进行考核，评定A、B、C、D四个等级。学年末综合各次活动所取得的成绩，评定学年的综合评价等级，得出相应的学分。
(三)学分评定结果解释
设学生总学分为P，则综合实践活动成绩 

优秀为：P≥33；良好为：27≤P<33；合格为：20≤P<27；不合格为：P<20 。 

综合实践活动的毕业标准为：总学分不低于20个学分。
六、成绩的记载
1、学校应非常重视对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平时学习情况的考核与记录，每学期的考核结果要记入《湖州市初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课学业成绩记载表》（样表附后）。
2、自评是学生的自我评价结果；互评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的评价结果；教师评是指导教师的评价结果；综合评定一般由班主任根据自评、互评、教师评的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特别记载由学生记录其在综合实践活动学习中最满意的事例或成果，以及每学期参加社区服务的内容和时间（天数）。
附件： 

湖州市初中生综合实践活动学业成绩记载表
学校                   学号                       姓名                     

	义教卡号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自评
	互评
	教师评
	综合评定
	特别记载
	自评
	互评
	教师评
	综合评定
	特别记载

	第
一
学
年
	研究性学习
	
	
	
	
	
	
	
	
	
	

	
	劳动与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第
二
学
年
	研究性学习
	
	
	
	
	
	
	
	
	
	

	
	劳动与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第
三
学
年
	研究性学习
	
	
	
	
	
	
	
	
	
	

	
	劳动与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总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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